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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元大元大元大寶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寶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寶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寶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5日 元投信字第 2013131號 

主旨：公告本公司經理之「元大寶來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元大寶來亞洲台資企

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合併事宜。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八十五條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公告事項：：：： 

一、金管會核准函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下同)102年 12月 3日金管證投字第 1020050087號。 

二、存續基金之名稱、基金經理人、投資策略 

(一)存續基金之名稱：元大寶來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元大寶來華夏中小

基金) 

(二)基金經理人：核心基金經理人：楊國昌，協管基金經理人：張帆 

(三)投資策略： 

元大寶來華夏中小基金主要投資全球最具成長爆發力的大中華經濟圈(含大陸地區、香

港及中華民國)，其投資策略：1.由上而下的資產配置策略(Top-Down)。2.由下而上的

個股精選策略(Bottom-Up)。 

三、消滅基金之名稱：元大寶來亞洲台資企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元大寶來亞洲台資

企業基金) 

四、存續基金與消滅基金之重點比較 

項目 元大寶來華夏中小基金 元大寶來亞洲台資企業基金 

合併情形 存續基金 消滅基金 

基金類型 跨國投資股票型 跨國投資股票型 

可投資國家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香港、新加

坡及美國。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香港、新加

坡及美國。 

主要投資標的 1.投資於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香

港中小型企業發行之股票(含承銷

股票)、存託憑證不得低於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六十(含)。 

2.前述「中小型企業」之認定標

準，係於每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

(即「基準日」)將中華民國、香港

及大陸地區等三個證券交易市場

之股票市值加總，再按各股票於當

地證券交易市場流通市值由大到

小依序排列，並扣除三地總流通市

值達前三分之一之股票，其他股票

之發行企業稱為中小型企業。惟如

本基金所投資標的之發行者，因最

近一個基準日未能符合前述中小

型企業之標準者，經理公司應於三

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前述

1.投資於本基金所稱台資企業之

有價證券總金額不低於基金淨資

產價值60%。 

2.本基金所稱台資企業有價證券

指 

(1)中華民國上市或上櫃公司有價

證券；或 

(2)中華民國發行公司(或企業)於

海外國家發行之上市或上櫃股

票、承銷股票或存託憑證；或 

(3)中華民國發行公司(或企業)轉

投資持股達百分之三十(含)以上

之海外上市或上櫃股票、承銷股票

或存託憑證；或 

(4)中華民國公開發行公司(或企

業)之董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五

之股東轉投資持股達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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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元大寶來華夏中小基金 元大寶來亞洲台資企業基金 

投資比例限制。 (含 )以上之海外上市或上櫃股

票、承銷股票或存託憑證；或 

(5)符合前述(3)、(4)目之公司或董

監事、股東轉投資持股達百分之三

十(含)以上之海外企業發行之上

市或上櫃股票、承銷股票或存託憑

證。 

經理費 1.80% 1.80% 

保管費 0.26% 0.25% 

五、合併目的及預期效益 

(一)合併目的： 

元大寶來華夏中小基金與元大寶來亞洲台資企業基金等兩檔基金皆屬跨國投資股票

型基金，投資標的同質性高，基於成本效益、基金規模及考量受益人權益等因素下，

藉由合併兩檔基金以擴大其基金規模，將使基金資產管理更具經濟規模效益，增加基

金資產運用之彈性，有利於提升基金資產管理的效率，同時降低基金管理成本，讓基

金資產得到更妥善的運用，以維護受益人之權益。 

(二)預期效益： 

1.達成規模經濟效益，提升基金管理效率，降低投資風險。 

2.減少營運成本，整合同類型基金，優化產品組合。 

六、合併基準日：103年 2月 19日。 

七、消滅基金換發存續基金受益憑證單位數之計算公式 

「元大寶來亞洲台資企業基金」之受益人原持有之受益憑證單位數可換發「元大寶來華

夏中小基金」之受益憑證單位數＝元大寶來亞洲台資企業基金受益人持有元大寶來亞洲

台資企業基金受益憑證單位數×(元大寶來亞洲台資企業基金合併基準日單位淨值÷元大

寶來華夏中小基金合併基準日單位淨值)。 

八、不同意基金合併之受益人得於公告之日起至103年2月17日止，向本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

提出買回受益憑證申請或轉申購其他基金；未於前述期間提出申請者(以本公司收件日為

準)，即表示同意辦理該等基金合併。 

九、元大寶來亞洲台資企業基金單筆申購及定時定額最後扣款日為103年1月20日。 

十、自103年2月18日起至103年2月21日期間，為辦理元大寶來亞洲台資企業基金資產全部移

轉於元大寶來華夏中小基金，停止受理元大寶來亞洲台資企業基金受益憑證之申購及買

回。 

十一、換發新受益憑證之期間、方式及地點 

旨揭兩檔基金之受益憑證均採無實體發行，不印製實體受益憑證。本公司將依據「受益

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及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

規定辦理後續受益憑證劃撥轉換事宜。 

十二、配合旨揭兩檔基金合併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相

關規定，受益人如需元大寶來華夏中小基金公開說明書，可逕自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或本公司網站(http://www.yuantafunds.com)查詢。 

十三、如對合併作業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本公司客服專線：0800-00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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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特此公告。 

 


